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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17775—2003《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与 GB/T17775—2003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旅游景区”的术语和定义(见3.1,2003年版的3.1);
b) 增加了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划分前提条件”一章(见第4章);
c) 删除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相关内容(见2003年版的4.2、6.2);
d) 将“游览”更改为“游览设施”和“游览服务”两部分(见6.1.3、6.1.4、6.2.3、6.2.4、6.3.3、6.3.4、

6.4.3、6.4.4、6.5.3、6.5.4,2003年版的5.1.2、5.2.2、5.3.2、5.4.2、5.5.2);
e) 将“卫生”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游览设施”和“资源与环境保护”(见6.1.3、6.1.8、6.2.3、6.2.8、

6.3.3、6.3.8、6.4.3、6.4.8、6.5.3、6.5.8,2003年版的5.1.4、5.2.4、5.3.4、5.4.4、5.5.4);
f) 将“邮电服务”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游览服务”和“智慧旅游”(见6.1.4、6.1.7、6.2.4、6.2.7、

6.3.7、6.4.7、6.5.7,2003年版的5.1.5、5.2.5、5.3.5、5.4.5、5.5.5);
g) 将“旅游购物”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游览服务”(见6.1.4、6.2.4、6.3.4、6.4.4、6.5.4,2003年版的

5.1.6、5.2.6、5.3.6、5.4.6、5.5.6);
h) 在“旅游安全”中增加了景区承载量控制、高峰期游客流量控制等要求(见6.1.5.1、6.2.5.1、

6.3.5.1、6.4.5、6.5.5);
i) 增加了“文旅融合”和“智慧旅游”等内容(见6.1.6、6.1.7、6.2.6、6.2.7、6.3.6、6.3.7、6.4.6、6.4.7、

6.5.6、6.5.7)。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质量

和标准化研究院、南京林业大学、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9年首次发布为GB/T17775—1999,2003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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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7775的发布实施,为旅游景区的科学建设和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建立了广为认

同的A级旅游景区品牌,对旅游业发展影响深远。自2003年对GB/T17775进行首次修订以来,我国

的经济社会形势、旅游市场需求和景区发展形态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2003版标准的部分内容已

不适合现实需要,有必要对标准进行修订完善。
为强化标准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发挥标准的实践指导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

景区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能力,提高景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文化和旅游部组织有关单位对GB/T17775
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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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的前提条件,规定了等级划分及依据、等级划分具体条件。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100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10001.4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GB/T10001.8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8部分:行为指示符号

GB/T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T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T16766 旅游业基础术语

GB/T16767 游乐园(场)服务质量

GB/T18972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GB/T18973 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

GB/T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26356 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

GB/T26361 旅游餐馆设施与服务等级划分

GB/T31383 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

GB/T31384 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规范

GB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37489.1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37489.3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3部分:人工游泳场所

GB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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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T1676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旅游景区 touristattraction
以旅游资源为依托,具有明确的空间边界、必要的旅游服务设施和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以提供游

览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场所或区域。

4 等级划分前提条件

4.1 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建设和运营符合绿色低碳发展导向。
4.2 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和旅游需求为目标,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游览设施与服务体验。
4.3 诚信经营,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厉行节约和绿色消费。
4.4 符合经过安全风险评估等景区开放条件且开放满1年,公布景区最大承载量并执行主管部门的承

载量管理规定,制定旅游安全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4.5 近3年未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破坏事件、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重大旅游市场失信行为与重大负

面舆情。

5 等级划分及依据

5.1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为五级,从高到低依次为 AAAAA(或5A)、AAAA(或4A)、AAA(或
3A)、AA(或2A)、A(或1A)级旅游景区。
5.2 在符合第4章等级划分前提条件的基础上,以旅游景区的资源价值、旅游交通、游览设施、游览服

务、旅游安全、文旅融合、智慧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综合管理为主要划分条件。

6 等级划分具体条件

6.1 AAAAA级旅游景区

6.1.1 资源价值

6.1.1.1 旅游资源吸引力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自然生态价值、科学教育价值,其中至少一类资源具有世界级突出

价值或意义;
b) 应有非常奇特的景观,或珍稀物种数量、规模巨大,观赏游憩价值很高;
c) 应有世界级品牌的旅游资源或中国特品级旅游资源;
d) 资源实体应规模、体量巨大,或基本类型多(按照GB/T18972判定),或资源疏密度及组合性

优良;
e) 资源实体完整,应完全保持原有的形态与结构;
f) 各资源实体所分布的空间应完整、相连,并有很强的自然或文化关联性。

6.1.1.2 旅游市场影响力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在国内外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b) 主题和特色应非常鲜明,市场形象非常突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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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市场吸引力很强,年接待游客应在60万人次以上,其中海外游客3万人次以上。

6.1.2 旅游交通

6.1.2.1 外部交通符合以下条件:
a) 景区可进入性好,应有民航、高速铁路、高等级公路或高等级航道等快速交通方式到达景区所

在地;
b) 通往景区道路应平坦、通畅,指路标志、临时停靠点等道路附属设施完备,能满足安全、舒适、绿

色、便捷的车流与客流交通要求,沿线景观自然、优美,观赏效果良好,交通管理规范;
c) 应有完善的旅游集散与接驳系统,有便捷抵达景区的公共交通或旅游专线交通。

6.1.2.2 交通标志与停车(船)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在游客到达的主要交通场站及通往景区的主要道路上设置旅游交通专用标志,道路交通标

志应符合GB5768.2要求。
b) 应有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的停车场或船舶码头,布局合理,容量应充分满足游客接待需要;停车

场地应平整坚实、标线清晰、生态环保,船舶码头水域应畅通、清洁;标志应规范、醒目、美观。
c) 停车(船)管理完善,应有停车场(船舶码头)安全监控系统,配备汽车充电设施,宜提供智慧停

车(船)服务。

6.1.3 游览设施

6.1.3.1 游客中心符合以下条件。
a) 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应符合GB/T31383要求,位置合理,方便游客直接进入主要游览点,规

模适度,建筑美观,有文化气息,与景观环境协调。
b) 游客中心功能完备,应设置现场购票窗口;配备咨询服务台和宣传展示设施,有旅游咨询电话

和自助服务设施并保持完好,提供线上线下咨询服务;服务人员配备齐全,业务熟练,服务

热情。
c) 景区信息咨询与服务资料应种类多样,内容丰富,纸质版与电子版齐备,文字简明准确,制作精

美,特色突出,更新及时并易获取;应免费提供纸质景区导览图。
d)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景区主要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及其他重要信息,倡导文明旅游,宣传保护环

境、厉行节约和反对浪费。
e) 应提供手机充电、饮用冷热水、物品寄存等服务,宜提供邮政及邮政纪念等服务。

6.1.3.2 导览系统符合以下条件。
a) 全景图、导览图、街区导向图、信息索引标志、位置标志、导向标志、安全标志、行为指示标志、说

明类(景区简介、景观说明、游乐设施说明等)标志应设置合理,内容准确,译文精准,图文清

晰,造型美观,有艺术感和文化气息,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维护完好;应设置电子化导览系统;旅
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应符合GB/T31384要求。

b)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GB/T10001.1、GB/T10001.2、GB/T10001.4、GB/T10001.8和

GB/T10001.9的规定。
6.1.3.3 游览线路与游览交通工具符合以下条件:

a) 游览线路应设计科学,安全顺畅,符合游客游览习惯,充分展示景区主题和特色;
b) 宜为游客提供步行、车行等多种选择,车行道、游步道、观景平台、交通换乘等游览设施应设置

合理,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c) 游览交通工具应数量充足,安全便捷,特色性强,宜使用清洁能源。

6.1.3.4 卫生与休息设施符合以下条件。
a) 应配备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厕所,位置设置科学,数量充足,男女厕位比例合理,标志醒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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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美观,与景观环境协调,有文化气息;厕所应具备水冲、盥洗、通风设备,或使用符合环保要求

的免水冲生态厕所,设施设备维护完好。
b) 旅游厕所应设专人管护,清理及时,洁具洁净,无污垢、无堵塞,内外环境整洁,干净卫生,无

异味。
c) 区内所有旅游厕所应符合GB/T18973规定的Ⅱ类质量要求,其中Ⅰ类旅游厕所的比例应不

低于40%。
d) 垃圾箱应分类设置,布局合理,数量能满足需要,标志明显,造型美观,与环境相协调。
e) 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应布局合理,数量充足,美观实用,维护良好。
f) 游客公共休息区域应提供防风、遮阳、避雨等设施。

6.1.4 游览服务

6.1.4.1 解说系统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提供说明类标志、音像制品、印刷品、人员讲解、电子讲解等多种解说方式,明示解说方式获

取途径;解说设施设计精美,材质优良;应提供自助电子导游服务、语音讲解器租用或无线设备

讲解服务,解说信息化程度高。
b) 解说内容应科学、准确、有深度,景区特色鲜明,具有科普及宣传教育功能,无庸俗、低俗、媚俗

内容。
c) 解说用语应生动、有文采,符合游客信息获取习惯及相应需求,解说效果优良。
d) 解说语言应中外文对照且规范、精准。

6.1.4.2 讲解人员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持证上岗,80%以上具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及语种、方言能满足游客需要,并对游客

公示讲解人员相关信息。
b) 讲解语言应规范,普通话达标率100%;讲解清晰、生动有趣,宜提供针对性和个性化讲解

服务。
c) 讲解人员应纳入景区统一管理体系,有序承接任务,服务态度热情,行为有度,无胁迫或诱导消

费行为,服务质量符合GB/T15971要求。
6.1.4.3 购物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购 物 场 所 应 布 局 合 理,规 模 适 度,场 所 设 计 有 特 色,与 环 境 协 调,设 施 与 服 务 应 符 合

GB/T26356要求。
b) 应对购物场所及从业人员进行统一管理;购物场所环境整洁,秩序良好,价格标签标示规

范,无围追兜售、拉客宰客、强迫购买等现象。
c) 旅游商品应符合游客需求,文化创意特色鲜明,具有突出的本景区或本地区特色,材质精

美,工艺精巧,质量合格。
d) 应为游客提供便利的旅游商品预订、购买及配送服务,有统一的售后服务渠道。

6.1.4.4 餐饮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餐饮设施应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场所设施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就餐环境整洁,宜体现文化或主

题特色,设施与服务应满足GB/T26361要求;
b) 餐饮供应能满足不同人群需要,宜提供地方风味和特色餐饮,菜品价格合理、味道纯正、加工

精细;
c) 餐饮场所卫生应符合GB37487、GB37488规定,配备消毒设施,即食性食品应符合国家食品

安全相应标准的要求,不应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用具;
d) 餐饮服务应热情周到,就餐秩序良好;
e) 应提倡文明用餐,餐饮场所有反对餐饮浪费行为的宣传提示和措施,有效引导、提醒和督促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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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节约饮食和绿色消费。
6.1.4.5 便利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应为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行动便利,设置无障碍标志,配备无障碍通道或

电梯、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无障碍卫生间(或厕位)、家庭卫生间、母婴室等设施及轮椅、拐杖、
童车等工具与用品;无障碍设施应符合GB50763规定。

b) 宜为特殊群体提供个性化接待及购票、代邮等便利服务。
c) 可认证使用外籍来华人员等各类身份证件。
d) 应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支付服务,支持移动支付、境内外银行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
e) 应设立志愿服务工作站点,提供旅游志愿者公益服务。

6.1.5 旅游安全

6.1.5.1 安全制度符合以下条件:
a) 应设立安全保卫机构,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安全保卫人员配备充足,持证上岗,日常安全

巡查管理有效;
b) 实行预约管理和实名制购票的景区,应保障游客身份信息安全;
c) 应公布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承载量,建立景区承载量预报预警机制,制定高峰期游客流量控制

方案,疏导、分流措施得力;
d) 景区交通、娱乐等设施及经营性项目运行应按规定取得许可,有关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操作符

合规范,定期检测,无安全隐患;游乐园应符合 GB/T16767规定的安全和服务要求;
e) 景区网络和信息安全制度健全,安全防范措施完善,符合GB/T22239规定的安全技术和管理

要求。
6.1.5.2 安全设施与标志符合以下条件。

a) 主要出入口处宜设置安全检查区;应设置隔离栏、隔离墩、减速带或升降柱等硬质防冲撞设施。
b) 消防、防盗等设施设备应齐全、完好;安全监控系统完善,日常运行正常,监控数据文件储存格

式和保存时间应符合相关部门的要求。
c) 防地质灾害、防拥挤、防溺水、防坠落等防护设施应配备齐全,特殊地段有专人巡查。
d) 安全警示标志应齐全、醒目、规范,设置及使用应符合GB2894要求;危险地段和未向游客开

放的场所应设置恰当的隔离设施或醒目的警示标志。
6.1.5.3 安全提示与教育符合以下条件:

a) 应主动向游客提供安全宣传教育服务,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游客应采取相应的安

全保障措施;
b) 应提示游客根据个人健康情况量力而行,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涉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

目,要求游客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参与技能和安全防范要求较高的运动及游乐活动。
6.1.5.4 安全救援与应急处置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和应急救援体系,配备必要的应急感知报警设备和应急救援器

材与物资设备并维护良好,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能力很强;
b) 应设立急救室,公布应急救援电话,配备必要的医务人员和急救设施,提供常用药品和常规医

护服务;
c) 应对直接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定期开展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并组织演练;
d) 应与公安、医疗、救援、应急等部门或单位建立景区应急救援联动、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联处等机

制,反应快速,运行有效。

6.1.6 文旅融合

6.1.6.1 文化主题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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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拥有但不限于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红色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民族民俗等一种或多种

文化类型,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b) 文化挖掘充分,文化主题鲜明,文化特色或地域特点非常突出,或主题文化创意非常独特;
c) 文化主题应贯穿项目开发运营、活动组织、宣传推广及游览服务的全过程。

6.1.6.2 文化利用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将文化元素充分融入景区建筑景观、游览设施、旅游产品和服务活动,文化氛围浓郁;
b) 应有文化展示场所或空间,运用场景、实物、图片、活动或现代技术等方式有效展示和活化

文化;
c) 应有丰富、独特的文化旅游产品与体验活动,宜有高品质的旅游演艺产品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展演项目,项目参与互动性强,文化和旅游体验效果好;
d) 产品应有高水准的文化创意,文旅产品与文创产品新颖独特,有景区特色的文创品牌。

6.1.6.3 文化传播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显著的景区文化传播效果,市场形象鲜明,产品形象独特,质量形象优良;
b) 运营主体应建立独具特色的组织文化,具有科学的价值观念和经营理念;
c) 员工对景区(组织)文化应具有很高的认同度,传播景区文化意识很强。

6.1.7 智慧旅游

6.1.7.1 智慧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宽带网络应满足景区服务和运营需要,移动通信信号和无线局域网覆盖游客主要游览区域且

网速流畅。
b) 应建有景区官方网站并利用新媒体平台,提供资讯发布、信息查询、预约预订、导游导览、投诉

反馈等服务,内容丰富,功能完善;宜提供信息综合集成的一站式服务。
c) 景区出入口、游客中心和游客集聚区域应布设信息发布设施设备,及时准确发布景区开放、客

流、天气、活动等相关信息。
d) 应提供自助导览服务,具备精准导航、导览、景点讲解等功能。
e) 应开发数字化旅游产品,提供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等旅游新场景与新空间。

6.1.7.2 智慧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具有智能化的电子门禁系统,支持多种验证方式;
b) 景区重要节点和游客活动的主要区域应安装监控设备,能有效支持客流、车流数据采集和环

境、安全等相关监测,具备智慧化安全监管和自动感知警示(预警)能力;
c) 景区数据应规范采集、集中管理、有效维护,宜依托本地或云端数据中心,安全存储和利用景区

数据;
d) 应建立景区智慧管理系统,对景区资源环境、设施设备、运营状态等进行有效管理;
e) 能及时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到景区服务和运营管理中,应用创新能力强。

6.1.7.3 智慧营销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建立数字化的市场营销运行和评估机制,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建立智慧营销渠道,开展市场营

销活动;
b) 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开展精准营销;应运用智慧化手段监测营销效果,建立游客意

见和建议实时收集与反馈系统。

6.1.8 资源与环境保护

6.1.8.1 环境质量符合以下条件:
a) 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GB3095规定的一类区环境空气质量要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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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环境噪声质量应符合GB3096规定的1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要求;
c) 地表水环境质量应符合GB3838要求;
d) 污水排放应符合GB8978规定的综合排放要求。

6.1.8.2 环境卫生符合以下条件。
a) 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剥落、无污垢。
b) 各类旅游公共场所卫生应符合GB37487、GB37488、GB37489.1规定;人工游泳场所卫生应

符合GB37489.3规定的要求。
c) 垃圾应按GB/T19095要求分类投放,做到清扫及时,日产日清;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应符

合属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6.1.8.3 资源保护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完善的旅游资源保护制度,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与保护职责明确,保护和维护资金投入

充足;
b) 应有科学的保护方法和有效的保护措施,能保持自然资源、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c) 应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不应超过资源承载能力,无破坏性开发现象。

6.1.8.4 环境保护符合以下条件。
a) 应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监测机制健全,生态安全性好。
b) 环境氛围优良,绿化覆盖率高,植物与景观应配置得当,景观与环境美化措施多样,整体效

果好。
c) 建筑布局应合理,建筑物体量、高度、色彩、造型与景观环境相协调;景区周边建筑物与景观格

调协调,或具有一定的缓冲区域。
d) 区内各项设施设备、能源利用与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要求,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

公害,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氛围;宜采用节能低碳的设施设备和环保型材料。
e) 应对游客和员工进行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倡导低碳出行和绿色消费。

6.1.9 综合管理

6.1.9.1 管理机构与制度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岗位职责分明,管理人员配备合理,中高级管理人员均应具备大专及以

上文化程度,运营管理机制有效。
b) 应有健全的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安全、资源与环境保护、旅游统计等各项管理制度,实施和监督

检查措施到位,记录和总结完整;应建立景区标准化管理体系。
c) 景区面积宜不小于3km2;景区建设与发展应符合相关规划要求。

6.1.9.2 员工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健全的员工培训制度和完整的培训计划,建立培训绩效评估和奖惩机制;
b) 培训对象应覆盖景区管理、服务及相关人员,培训频率与时长恰当,培训内容全面且具有针对

性,培训效果好,上岗人员培训合格率达100%;
c) 员工应着岗位服装,佩戴工牌,举止文明,行为规范。

6.1.9.3 营销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宣传推广应内容丰富,能全面展示景区资源、产品特色与服务内容,信息真实、准确;
b) 营销范围应覆盖主要客源地,宣传推广渠道与方式多样;
c) 应有良好的营销效果,能持续保持很高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6.1.9.4 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景区服务质量监督管理人员、旅游服务质量检查与评价制度及改进与奖惩措施。
b) 投诉制度健全,应公布投诉渠道和投诉处理程序,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和在线投诉等渠道应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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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投诉受理及时,处理妥善,档案记录完整。
c) 应开展游客满意度调查和评价,游客满意度高。

6.1.9.5 社会效益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宜有爱国主义教育场所或活动;
b) 应承担社会责任,组织或参加公益性活动及旅游惠民活动;
c) 应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就业和旅游富民增收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6.2 AAAA级旅游景区

6.2.1 资源价值

6.2.1.1 旅游资源吸引力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自然生态价值、科学教育价值,其中至少一类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具

有突出价值或意义;
b) 应有奇特的景观,或珍稀物种数量、规模大,观赏游憩价值高;
c) 应有国家级品牌资源或五级旅游资源;
d) 资源实体应规模、体量大,或基本类型多(按照GB/T18972判定),或资源实体疏密度及组合

性优良;
e) 资源实体完整,应保持原有的形态与结构;
f) 各资源实体所分布的空间应完整、相连,并有较强的自然或文化关联性。

6.2.1.2 旅游市场影响力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在全国有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b) 主题和特色应鲜明,市场形象突出;
c) 市场吸引力强,年接待游客应在50万人次以上。

6.2.2 旅游交通

6.2.2.1 外部交通符合以下条件:
a) 景区可进入性良好,应有民航、高速铁路、高等级公路或高等级航道等快速交通方式到达景区

所在地;
b) 通往景区道路应平坦、通畅,道路附属设施较完备,能满足安全、舒适、绿色、便捷的车流与客流

交通要求,沿线景观自然、优美,观赏效果良好,交通管理规范;
c) 应有比较完善的旅游集散与接驳系统,有便捷抵达景区的公共交通或旅游专线交通。

6.2.2.2 交通标志与停车(船)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在游客到达的主要交通场站及通往景区的主要道路上设置旅游交通专用标志,道路交通标

志应符合GB5768.2要求。
b) 应有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的停车场或船舶码头,布局合理,容量应满足游客接待需要;停车场地

应平整坚实、标线清晰、生态环保,船舶码头水域应畅通、清洁;标志应规范、醒目、美观。
c) 停车(船)管理完善,应有停车场(船舶码头)安全监控系统,配备汽车充电设施。

6.2.3 游览设施

6.2.3.1 游客中心符合以下条件。
a) 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应符合GB/T31383要求,位置合理,方便游客直接进入主要游览点,规

模适度,建筑美观,有文化气息,与景观环境协调。
b) 游客中心功能完备,应设置现场购票窗口;配备咨询服务台和宣传展示设施,有旅游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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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助服务设施并保持完好,提供线上线下咨询服务;服务人员配备齐全,业务熟练,服务

热情。
c) 景区信息咨询与服务资料应种类多样,内容丰富,文字简明准确,制作精美,特色突出,更新及

时并易获取;应免费提供纸质景区导览图。
d)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景区主要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及其他重要信息,倡导文明旅游,宣传保护环

境、厉行节约和反对浪费。
e) 应提供手机充电、饮用冷热水、物品寄存等服务,宜提供邮政及邮政纪念等服务。

6.2.3.2 导览系统符合以下条件。
a) 全景图、导览图、街区导向图、信息索引标志、位置标志、导向标志、安全标志、行为指示标志、说

明类(景区简介、景观说明、游乐设施说明等)标志应设置合理,内容准确,译文精准,图文清

晰,造型美观,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维护完好;宜设置电子化导览系统;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

系统设置应符合GB/T31384要求。
b)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GB/T10001.1、GB/T10001.2、GB/T10001.4、GB/T10001.8和

GB/T10001.9的规定。
6.2.3.3 游览线路与游览交通工具符合以下条件:

a) 游览线路应设计科学,安全顺畅,符合游客游览习惯,展示景区主题和特色;
b) 宜为游客提供步行、车行等多种游览选择,车行道、游步道、观景平台、交通换乘等游览设施应

设置合理,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c) 游览交通工具应数量充足,安全便捷,有特色,宜使用清洁能源。

6.2.3.4 卫生与休息设施符合以下条件。
a) 应配备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厕所,位置设置科学,数量充足,男女厕位比例合理,标志醒目,建

筑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厕所应具备水冲、盥洗、通风设备,或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免水冲生态厕

所,设施设备维护完好。
b) 厕所管理完善,清理及时,洁具洁净、无污垢、无堵塞,内外环境整洁,干净卫生,无异味。
c) 区内所有旅游厕所应符合GB/T18973规定的Ⅱ类质量要求,其中Ⅰ类旅游厕所的比例应不

低于30%。
d) 垃圾箱应分类设置,布局合理,数量能满足需要,标志明显,造型美观,与环境相协调。
e) 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应布局合理,数量充足,美观实用,维护良好。

6.2.4 游览服务

6.2.4.1 解说系统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提供说明类标志、音像制品、印刷品、人员讲解、电子讲解等多种解说方式,明示解说方式获

取途径;解说设施设计精美,材质优良;宜提供自助电子导游服务、语音讲解器租用或无线设备

讲解服务,解说信息化程度较高。
b) 解说内容应科学、准确,有深度,体现景区特色,具有科普及宣传教育功能,无庸俗、低俗、媚俗

内容。
c) 解说用语应比较生动,有文采,解说效果优良。
d) 解说语言应中外文对照且规范、精准。

6.2.4.2 讲解人员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持证上岗,7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及语种、方言能满足游客需要,并对游客

公示讲解人员相关信息。
b) 讲解语言应规范,普通话达标率100%;讲解清晰、生动有趣。
c) 讲解员应纳入景区统一管理体系,有序承接任务,服务态度热情,行为有度,无胁迫或诱导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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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服务质量符合GB/T15971要求。
6.2.4.3 购物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购 物 场 所 应 布 局 合 理,规 模 适 度,场 所 设 计 有 特 色,与 环 境 协 调,设 施 与 服 务 应 符 合

GB/T26356要求。
b) 应对购物场所及从业人员进行统一管理;购物场所环境整洁,秩序良好,价格标签标示规

范,无围追兜售、拉客宰客、强迫购买等现象。
c) 旅游商品应符合游客需求,有文化创意及本景区或本地区特色,质量合格。
d) 宜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旅游商品预订、购买及配送服务,有统一的售后服务渠道。

6.2.4.4 餐饮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餐饮设施应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场所设施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就餐环境整洁,设施与服务应满

足GB/T26361要求;
b) 餐饮供应能满足不同人群需要,宜提供地方风味和特色餐饮;
c) 餐饮场所卫生应符合GB37487、GB37488规定,配备消毒设施,即食性食品应符合国家食品

安全相应标准的要求,不应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用具;
d) 餐饮服务应热情周到,就餐秩序良好;
e) 应提倡文明用餐,餐饮场所有反对餐饮浪费行为的宣传提示和措施,有效引导、提醒和督促游

客节约饮食和绿色消费。
6.2.4.5 便利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应为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行动便利,设置无障碍标志,配备无障碍通道或

电梯、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无障碍卫生间(或厕位)、家庭卫生间、母婴室等设施及轮椅、拐杖、
童车等工具与用品;无障碍设施应符合GB50763规定。

b) 宜为特殊群体提供个性化接待及购票、代邮等便利服务。
c) 可认证使用外籍来华人员等各类身份证件。
d) 应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支付服务,支持移动支付、境内外银行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
e) 宜设立志愿服务工作站点,提供旅游志愿者公益服务。

6.2.5 旅游安全

6.2.5.1 安全制度符合以下条件。
a) 应设立安全保卫机构,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安全保卫人员配备充足,持证上岗,日常安全

巡查管理有效。
b) 实行预约管理和实名制购票的景区,应保障游客身份信息安全。
c) 应公布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承载量,建立景区承载量预报预警机制,制定高峰期游客流量控制

方案,疏导、分流措施得力。
d) 景区交通、娱乐等设施及经营性项目运行应按规定取得许可,有关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操作符

合规范,定期检测,无安全隐患;游乐园应符合 GB/T16767规定的安全和服务要求。
e) 景区网络和信息安全制度健全,安全防范措施完善,符合GB/T22239规定的安全技术和管理

要求。
6.2.5.2 安全设施与标志符合以下条件。

a) 主要出入口处宜设置安全检查区;应设置隔离栏、隔离墩、减速带或升降柱等硬质防冲撞设施。
b) 消防、防盗等设施设备应齐全、完好;安全监控系统完善,日常运行正常,监控数据文件储存格

式和保存时间应符合相关部门的要求。
c) 防地质灾害、防拥挤、防溺水、防坠落等防护设施齐备,特殊地段有专人巡查。
d) 安全警示标志应齐全、醒目、规范,设置及使用应符合GB2894要求;危险地段和未向游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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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场所应设置恰当的隔离设施或醒目的警示标志。
6.2.5.3 安全提示与教育符合以下条件:

a) 应主动向游客提供安全宣传教育服务,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游客应采取相应的安

全保障措施;
b) 应提示游客根据个人健康情况量力而行,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涉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

目,要求游客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参与技能和安全防范要求较高的运动及游乐活动。
6.2.5.4 安全救援与应急处置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和应急救援体系,配备必要的应急感知报警设备和应急救援器

材与物资设备并维护良好,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能力强;
b) 应设立急救室,公布应急救援电话,配备必要的医务人员和急救设施,提供常用药品和常规医

护服务;
c) 应对直接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定期开展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并组织演练;
d) 应与公安、医疗、救援、应急等部门或单位建立景区应急救援联动、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联处等

机制。

6.2.6 文旅融合

6.2.6.1 文化主题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拥有但不限于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红色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民族民俗等一种或多种

文化类型,文化内涵丰富;
b) 文化挖掘充分,文化主题鲜明,文化特色或地域特点突出,或主题文化创意独特;
c) 文化主题应贯穿项目开发运营、活动组织、宣传推广及游览服务的大多数环节。

6.2.6.2 文化利用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将文化元素融入景区建筑景观、游览设施、旅游产品和服务活动,文化氛围较为浓郁;
b) 应有文化展示场所或空间,运用场景、实物、图片、活动或现代技术等方式有效展示和活化

文化;
c) 应有丰富的文化旅游产品与活动,宜有品质较高的旅游演艺产品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

项目,项目参与互动性较强,文化体验效果良好;
d) 产品应有较高水准的文化创意,文旅产品与文创产品比较新颖独特。

6.2.6.3 文化传播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比较显著景区文化传播效果,市场形象较鲜明,产品形象较独特,质量形象良好;
b) 运营主体应建立独具特色的组织文化,具有科学的价值观念和经营理念;
c) 员工对景区(组织)文化应具有高认同度,传播景区文化意识强。

6.2.7 智慧旅游

6.2.7.1 智慧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宽带网络应满足景区服务和运营需要,移动通信信号和无线局域网基本覆盖游客主要游览区

域且网速流畅;
b) 宜建有景区官方网站,应利用新媒体平台提供资讯发布、信息查询、预约预订、导游导览、投诉

反馈等服务信息,内容比较丰富,功能较为完善;
c) 景区出入口、游客中心和游客集聚区域应布设信息发布设施设备,及时准确发布景区开放、客

流、天气、活动等相关信息;
d) 应提供自助导览服务,具备精准导航、导览、景点讲解等功能;
e) 宜开发数字化旅游产品,提供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等新场景与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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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2 智慧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具有智能化的电子门禁系统,具备智能化验证方式;
b) 景区重要节点和游客活动的主要区域应安装监控设备,支持客流、车流数据采集和环境、安全

等相关监测,具备智慧化安全监管能力;
c) 景区数据应规范采集、集中管理、有效维护,宜依托本地或云端数据中心,安全存储和利用景区

数据;
d) 宜建立景区智慧管理系统,对景区资源环境、设施设备、运营状态等进行有效管理;
e) 宜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到景区服务和运营管理中,应用创新能力较强。

6.2.7.3 智慧营销符合以下条件:
a) 宜建立数字化的市场营销运行和评估机制,应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建立智慧营销渠道,开展市

场营销活动;
b) 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开展精准营销,运用智慧化手段监测营销效果,建立游客意见

和建议实时收集与反馈系统。

6.2.8 资源与环境保护

6.2.8.1 环境质量符合以下条件:
a) 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GB3095规定的一类区环境空气质量要求;
b) 环境噪声质量应符合GB3096规定的1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标准;
c) 地表水环境质量应符合GB3838要求;
d) 污水排放应符合 GB8978规定的综合排放要求。

6.2.8.2 环境卫生符合以下条件。
a) 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剥落、无污垢。
b) 各类旅游公共场所卫生应符合GB37487、GB37488、GB37489.1规定;人工游泳场所卫生符

合GB37489.3规定的要求。
c) 垃圾应按GB/T19095要求分类投放,做到清扫及时,日产日清;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应符

合属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6.2.8.3 资源保护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完善的旅游资源保护制度,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与保护职责明确,保护和维护资金投入较

充足;
b) 应有科学的保护方法和有效的保护措施,能保持自然资源、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

整性;
c) 应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不应超过资源承载能力,无破坏性开发现象。

6.2.8.4 环境保护符合以下条件。
a) 应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监测机制健全,生态安全性好。
b) 环境氛围优良,绿化覆盖率高,植物与景观应配置得当,景观与环境美化措施多样,整体效果

良好。
c) 建筑布局应合理,建筑物体量、高度、色彩、造型与景观环境相协调;景区周边建筑物与景观格

调协调,或具有一定的缓冲区域或隔离带。
d) 区内各项设施设备、能源利用与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要求,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

公害,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氛围。
e) 应对游客和员工进行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倡导低碳出行和绿色消费。

6.2.9 综合管理

6.2.9.1 管理机构与制度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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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岗位职责分明,管理人员配备合理,80%以上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运营管理机制有效。
b) 应有健全的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安全、资源与环境保护、旅游统计等各项管理制度,实施和监督

检查措施到位,记录和总结完整;宜建立景区标准化管理体系。
c) 景区建设与发展应符合相关规划要求。

6.2.9.2 员工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健全的员工培训制度和完整的培训计划,建立培训绩效评估和奖惩机制;
b) 培训对象应覆盖景区管理、服务及相关人员,培训频率与时长恰当,培训内容全面且具有针对

性,培训效果良好,上岗人员培训合格率达100%;
c) 员工应着岗位服装,佩戴工牌,举止文明,行为规范。

6.2.9.3 营销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宣传推广内容应比较丰富,能展示景区资源、产品特色与服务内容,信息真实、准确;
b) 宣传范围应覆盖主要客源地,宣传推广渠道与方式多样;
c) 应有较好的营销效果,能持续保持高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6.2.9.4 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景区服务质量监督管理人员、旅游服务质量检查与评价制度及改进与奖惩措施。
b) 投诉制度健全,应公布投诉渠道和投诉处理程序,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和在线投诉等渠道应畅

通;投诉受理及时,处理妥善,档案记录完整。
c) 应开展游客满意度调查和评价,游客满意度较高。

6.2.9.5 社会效益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宜有爱国主义教育场所或活动;
b) 应承担社会责任,组织或参加公益性活动及旅游惠民活动;
c) 应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就业和旅游富民增收方面具有良好效果。

6.3 AAA级旅游景区

6.3.1 资源价值

6.3.1.1 旅游资源吸引力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自然生态价值、科学教育价值,其中至少一类资源在全省范围内具

有较为突出价值或意义;
b) 应有比较奇特的景观,或珍稀物种数量、规模较大,或有省级品牌资源,观赏游憩价值较高;
c) 资源实体应规模、体量较大,或基本类型较多(按照GB/T18972判定),或资源实体疏密度及

组合性良好;
d) 资源实体相对完整,应基本保持原有的形态与结构;
e) 各资源实体所分布的空间应完整、相连,并有较强的自然或文化关联性。

6.3.1.2 旅游市场影响力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在全省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b) 主题和特色应比较鲜明,市场形象比较突出;
c) 市场吸引力较强,年接待游客应在30万人次以上。

6.3.2 旅游交通

旅游交通符合以下条件。
a) 景区可进入性较好,交通设施应相对完备,宜有民航、高速铁路、高等级公路或高等级航道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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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交通方式到达景区所在地;应有抵达景区的公共交通或旅游专线交通。
b) 在通往景区的主要交通道路上应有景区标志,道路交通标志规范、醒目,符合GB5768.2要求。
c) 应有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的停车场或船舶码头,布局合理,容量应满足游客接待需要;停车场地

应平整坚实,标线清晰,船舶码头水域应畅通;停车(船)管理良好。

6.3.3 游览设施

6.3.3.1 游客中心符合以下条件。
a) 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应符合GB/T31383要求,位置合理,方便游客直接进入主要游览点,规

模适度,功能齐备;应设置现场购票窗口;配备咨询服务台和宣传展示设施,提供咨询服务;服
务人员配备齐全,业务熟练,服务热情。

b) 景区信息咨询与服务资料应种类多样,内容丰富,文字简明准确,制作精美,适时更新并易

获取。
c)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景区主要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及其他重要信息,倡导文明旅游,宣传保护环

境、厉行节约和反对浪费。
d) 宜提供手机充电、饮用冷热水及其他服务。

6.3.3.2 导览系统符合以下条件。
a) 全景图、导览图、街区导向图、信息索引标志、位置标志、导向标志、安全标志、行为指示标志、说

明类(景区简介、景观说明、游乐设施说明等)标志应设置合理,内容准确,译文精准,图文清

晰,造型美观,与景观环境相协调;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应符合GB/T31384要求。
b)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GB/T10001.1、GB/T10001.2、GB/T10001.4、GB/T10001.8和

GB/T10001.9的规定。
6.3.3.3 游览线路与游览交通工具符合以下条件:

a) 区内游览线路应设计科学,布局合理、安全顺畅,展示景区主题和特色;
b) 宜为游客提供步行、车行等多种游览选择,车行道、游步道、观景平台、交通换乘等游览设施应

设置合理,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c) 游览交通工具应数量充足,安全便捷。

6.3.3.4 卫生与休息设施符合以下条件。
a) 应配备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厕所,位置设置科学,数量充足,男女厕位比例合理,标志醒目,建

筑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厕所应具备水冲、盥洗、通风设备,或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免水冲生态厕

所,设施设备维护完好。
b) 厕所管理完善,清理及时,洁具洁净、无污垢、无堵塞,内外环境整洁,干净卫生,无异味。
c) 区内所有旅游厕所应符合GB/T18973规定的Ⅱ类质量要求,其中Ⅰ类旅游厕所的比例应不

低于20%。
d) 垃圾箱应分类设置,布局合理,数量能满足需要,标志明显,造型美观,与环境相协调。
e) 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应布局合理,数量充足,美观实用,维护良好。

6.3.4 游览服务

6.3.4.1 解说系统符合以下条件。
a) 宜提供说明类标志、音像制品、印刷品、人员讲解、电子讲解、自助电子导游等多种解说方式,明

示解说方式获取途径;解说设施设计精美,材质优良。
b) 解说内容应科学、准确,具有科普及宣传教育功能,无庸俗、低俗、媚俗内容。
c) 解说用语应比较生动,解说效果良好。
d) 解说语言应中外文对照且规范、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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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2 讲解人员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持证上岗,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5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及语种能

满足游客需要,并对游客公示讲解人员相关信息;
b) 讲解应清晰,语言规范,普通话达标率100%;
c) 讲解员纳入景区统一管理体系,有序承接任务,服务态度热情,行为有度,无胁迫和诱导消费行

为,服务质量符合GB/T15971要求。
6.3.4.3 购物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购物场所应布局合理,规模适度,与环境协调,设施与服务应符合GB/T26356要求。
b) 应对购物场所及从业人员进行统一管理;购物场所环境整洁,秩序良好,价格标签标示规范,无

围追兜售、拉客宰客、强迫购买等现象。
c) 旅游商品应符合游客需求,具有本地区特色,质量合格。

6.3.4.4 餐饮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餐饮设施应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场所设施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就餐环境整洁,宜提供地方风味

和特色餐饮;
b) 餐饮场所卫生应符合GB37487、GB37488规定,配备消毒设施,即食性食品应符合国家食品

安全相应标准的要求,不应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用具;
c) 餐饮服务应热情周到,就餐秩序良好;
d) 应提倡文明用餐,餐饮场所有反对餐饮浪费行为的宣传提示和措施,有效引导、提醒和督促游

客节约饮食和绿色消费。
6.3.4.5 便利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应为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行动便利,设置无障碍标志,配备无障碍通道或

电梯、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无障碍卫生间(或厕位)、家庭卫生间、母婴室等设施及轮椅、拐杖、
童车等工具与用品;无障碍设施应符合GB50763规定。

b) 宜为特殊群体提供便利服务。
c) 可认证使用外籍来华人员等各类身份证件。
d) 应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支付服务,支持移动支付、境内外银行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

6.3.5 旅游安全

6.3.5.1 安全制度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安全保卫人员配备充足,持证上岗,日常安全巡查管理有效。
b) 实行预约管理和实名制购票的景区,应保障游客身份信息安全。
c) 应公布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承载量,制定高峰期游客流量控制方案,疏导、分流措施得力。
d) 景区交通、娱乐等设施及经营性项目运行应按规定取得许可,有关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操作符

合规范,定期检测,无安全隐患;游乐园应符合 GB/T16767规定的安全和服务要求。
e) 景区网络和信息安全制度健全,安全防范措施完善,符合GB/T22239规定的安全技术和管理

要求。
6.3.5.2 安全设施与标志符合以下条件。

a) 消防、防盗等设施设备应齐全、完好;安全监控系统完善,日常运行正常,监控数据文件储存格

式和保存时间应符合相关部门的要求。
b) 防地质灾害、防拥挤、防溺水、防坠落等防护设施齐备,特殊地段有专人巡查。
c) 安全警示标志应齐全、醒目、规范,设置及使用应符合GB2894要求;危险地段和未向游客开

放的场所应设置恰当的隔离设施或醒目的警示标志。
6.3.5.3 安全提示与教育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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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主动向游客提供安全宣传教育服务,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游客应采取相应的安

全保障措施;
b) 应提示游客根据个人健康情况量力而行,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涉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

目,要求游客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参与技能和安全防范要求较高的运动及游乐活动。
6.3.5.4 安全救援与应急处置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物资设备并维护良好,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和风险提示,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能力较强;
b) 应公布应急救援电话,配备必要的急救设施,提供常用药品和常规急救服务;
c) 应对直接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定期开展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并组织演练;
d) 应与公安、医疗、救援、应急等部门或单位建立景区应急救援联动机制。

6.3.6 文旅融合

文旅融合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拥有但不限于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红色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民族民俗等一种或多种

文化类型,文化内涵比较丰富;
b) 文化挖掘较充分,文化主题较鲜明,主题宜贯穿项目运营、活动组织、宣传推广及游览服务的大

多数环节,文化特色或地域特点应较突出,或主题文化创意较独特;
c) 应有文化展示场所或空间,能运用场景、实物、图片、活动或现代技术等方式展示文化;
d) 应有景区文化旅游产品和活动,数量能基本满足游客需要,项目参与互动性较强,文化体验效

果较好;
e) 应有较好的景区文化传播效果,拥有良好的市场形象、产品形象和质量形象;
f) 员工对景区(组织)文化应具有较高认同度,传播景区文化意识较强。

6.3.7 智慧旅游

智慧旅游符合以下条件:
a) 宽带网络应满足景区服务和运营需要,移动通信信号和无线局域网基本覆盖游客主要游览区

域且网速流畅;
b) 应利用新媒体平台提供资讯发布、信息查询、预约预订、导游导览、投诉反馈等服务,内容比较

丰富,功能较为完善;
c) 景区出入口、游客中心和游客集聚区域应布设信息发布设施设备并及时发布旅游信息;
d) 宜提供自助导览服务,具备精准导航、导览、景点讲解等功能;
e) 景区重要节点和游客活动的主要区域应安装监控设备,能有效支持客流、车流数据采集和环

境、安全等相关监测;
f) 宜建立景区智慧管理系统,对景区资源环境、设施设备、运营状态等进行有效管理;
g) 应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建立智慧营销渠道,开展市场营销活动。

6.3.8 资源与环境保护

资源与环境保护符合以下条件:
a) 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GB3095规定的一类区环境空气质量要求;
b) 环境噪声质量应符合GB3096规定的1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要求;
c) 地表水环境质量应符合GB3838要求;
d) 污水排放应符合 GB8978规定的综合排放要求;
e) 环境整洁卫生,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各类旅游公共场所卫生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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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7487、GB37488、GB37489.1规定,垃圾应按 GB/T19095要求分类投放,做到清扫及

时,日产日清,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应符合属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f) 应有较完善的旅游资源保护制度,有科学的保护方法和有效的保护措施,能保持自然资源、文

物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g) 应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不应超过资源承载能力,无破坏性开发现象;
h) 应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监测机制健全,生态安全性好;
i) 环境氛围良好,绿化覆盖率较高,植物与景观应配置得当,景观与环境美化效果较好;
j) 建筑布局应合理,建筑物体量、高度、色彩、造型与景观环境相协调,景区周边建筑物与景观格

调协调,或具有一定的缓冲区或隔离带;
k) 区内各项设施设备、能源利用与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要求,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

他公害,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氛围;
l) 应对游客和员工进行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倡导低碳出行和绿色消费。

6.3.9 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岗位职责分明,管理人员配备合理,70%以上中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大

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运营管理机制有效;
b) 应有较健全的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安全、资源与环境保护、旅游统计等各项管理制度,实施和监

督检查措施到位,记录和总结完整;
c) 景区建设与发展应符合相关规划要求;
d) 员工培训制度应明确,业务培训较全面,效果较好,上岗人员培训合格率达100%;
e) 员工应着岗位服装,佩戴工牌,举止文明,行为规范;
f) 宣传推广内容应比较丰富,能展示景区资源、产品特色与服务内容,信息真实、准确;
g) 应有景区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措施,投诉制度健全,投诉受理及时,处理妥善,档案记录

完整;
h) 宜开展游客满意度调查和评价,游客满意度应较高;
i) 应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宜有爱国主义教育场所或活动;
j) 应承担社会责任,组织或参加公益性活动及旅游惠民活动;
k) 应有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就业和旅游富民增收。

6.4 AA级旅游景区

6.4.1 资源价值

资源价值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自然生态价值、科学教育价值,或其中至少一类资源在地市级范围内具

有较为突出价值或意义;
b) 应有比较突出的景观,或有珍稀物种,或有地市级品牌资源,具有观赏游憩价值;
c) 资源实体应有一定规模和体量,或基本类型较多(按照GB/T18972判定),或资源实体疏密度

及组合性较好;
d) 资源实体应有一定的完整性,所分布的空间应完整、相连,并有自然或文化关联性;
e) 应在地市级及周边地区有知名度和影响力;
f) 应有主题和特色,市场形象良好;
g) 应有市场吸引力,年接待游客在10万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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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旅游交通

旅游交通符合以下条件:
a) 景区可进入性较好,交通方便,道路通畅;
b) 应有停车(船)场所,布局较合理,容量能基本满足游客接待需要;停车场地应平整坚实(或船舶

码头水域畅通),标志规范、醒目,管理有序。

6.4.3 游览设施

游览设施符合以下条件:
a) 应设置现场购票窗口,有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的游客中心或相应场所,咨询服务人员业务熟

悉,服务热情;
b) 景区信息咨询与服务资料应内容比较丰富,制作较好并易获取;
c)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景区主要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及其他重要信息,倡导文明旅游,宣传保护环

境、厉行节约和反对浪费;
d) 全景图、导览图、街区导向图、信息索引标志、位置标志、导向标志、安全标志、行为指示标志、说

明类(景区简介、景观说明、游乐设施说明等)标志应设置合理,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

置应符合GB/T31384要求;
e)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GB/T10001.1、GB/T10001.2、GB/T10001.4、GB/T10001.8和

GB/T10001.9的规定;
f) 区内游览路线或航道应布局基本合理、顺畅;
g) 游览交通工具数量基本满足游客需要,安全性好;
h) 应配备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厕所,位置设置科学,数量基本满足需要,标志醒目,建筑造型与景

观环境协调,厕所应具备水冲、盥洗、通风设备,或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免水冲生态厕所,设施

设备维护良好,厕所整洁,洁具洁净、无污垢、无堵塞,内外环境整洁,干净卫生,无异味;
i) 区内所有旅游厕所应符合GB/T18973规定的Ⅱ类质量要求;
j) 垃圾箱应分类设置,布局合理,标志明显,数量基本满足需要,造型美观,与环境基本协调;
k) 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应布局合理,数量基本满足需要,造型与环境基本协调,维护良好。

6.4.4 游览服务

游览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宜提供说明类标志、印刷品、人员讲解、电子讲解等多种解说方式;解说内容科学、准确,具有科

普及宣传教育功能,无庸俗、低俗、媚俗内容;解说语言应中外文对照,解说效果较好。
b) 讲解人员应持证上岗,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能满足游客需要,并对游客公示讲解人员

相关信息;讲解语言应规范,普通话达标率100%;讲解服务态度热情,行为有度,无胁迫和诱

导消费行为,服务质量符合GB/T15971要求。
c) 购物场所应布局基本合理,规模适度,与环境基本协调。
d) 应对购物场所和从业人员进行统一管理,购物场所环境整洁,秩序良好,价格标签标示规范,无

围追兜售、拉客宰客、强迫购买等现象。
e) 旅游商品应基本符合游客需求,有本地区特色,质量合格。
f) 可根据需要提供规模适度的餐饮产品和服务,场所设施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就餐环境整洁,宜

提供地方特色的餐饮产品;餐饮场所卫生应符合GB37487、GB37488规定,配备消毒设施,即
食性食品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相应标准的要求,不应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用具。

g) 应提倡文明用餐,餐饮场所有反对餐饮浪费行为的宣传提示和措施,有效引导、提醒和督促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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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节约饮食和绿色消费。
h) 应为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行动便利,设置无障碍标志,配备无障碍通道、

无障碍厕位、母婴室、轮椅、拐杖、童车等设施与工具,并提供便利服务。
i) 应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支付服务,支持移动支付、境内外银行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

6.4.5 旅游安全

旅游安全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建立安全保卫制度,安全保卫人员配备充足,持证上岗,日常安全巡查管理有效。
b) 实行预约管理和实名制购票的景区,应保障游客身份信息安全。
c) 应公布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承载量。
d) 景区交通、娱乐等设施及经营性项目运行应按规定取得许可,有关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操作符

合规范,定期检测,无安全隐患;游乐园应符合 GB/T16767规定的安全和服务要求。
e) 消防、监控、防盗等设施设备应齐全、完好;防地质灾害、防拥挤、防溺水、防坠落等防护设施齐

备、有效;安全警示标志应齐全、醒目、规范,设置及使用应符合GB2894要求;危险地段和未

向游客开放的场所应设置恰当的隔离设施或醒目的警示标志。
f) 应主动向游客提供安全宣传教育服务,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游客应采取相应的安

全保障措施。
g) 应提示游客根据个人健康情况量力而行,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涉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

目,要求游客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参与技能和安全防范要求较高的运动及游乐活动。
h) 应提供必备的常用药品;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直接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定期开展

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并组织演练。

6.4.6 文旅融合

文旅融合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文化内涵和文化主题,文化主题贯穿项目运营、旅游活动、宣传推广及游览服务的部分

环节;
b) 文化在地市级范围内宜有特色,或具有一定的文化创意;
c) 文化旅游产品或文化旅游活动能基本满足游客需要,文化体验效果较好;
d) 景区文化传播应有效,市场形象、产品形象和质量形象较好;
e) 员工对景区(组织)文化应有认同感,具有传播景区文化意识。

6.4.7 智慧旅游

智慧旅游符合以下条件:
a) 移动通信信号应覆盖景区主要游览区域,无线局域网能覆盖景区入口、游客中心和游客聚集主

要景点且网速流畅;
b) 应利用新媒体平台提供资讯发布、信息查询等服务;
c) 具备景点自助讲解服务功能;
d) 景区重要节点和游客活动的主要区域应安装监控设备,能支持客流、车流数据采集和环境、安

全等相关监测;
e) 能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建立智慧营销渠道,开展市场营销活动。

6.4.8 资源与环境保护

资源与环境保护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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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GB3095规定的一类区环境空气质量要求;
b) 环境噪声质量应符合GB3096规定的1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要求;
c) 地表水环境质量应符合GB3838要求;
d) 污水排放应符合 GB8978规定的综合排放标准;
e) 环境比较整洁卫生,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各类旅游公共场所卫生应符合

GB37487、GB37488、GB37489.1规定,垃圾应按 GB/T19095要求分类投放,做到清扫及

时,日产日清,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应符合属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f) 应有较完善的旅游资源保护制度,有比较科学的保护方法和有效的保护措施,能基本保持自然

资源、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g) 应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不应超过资源承载能力,无破坏性开发现象;
h) 应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监测机制健全,生态安全性好;
i) 环境氛围良好,绿化覆盖率较高,植物与景观应配置得当,景观与环境美化效果较好;
j) 建筑布局应基本合理,建筑物体量、高度、色彩、造型与景观环境基本协调;
k) 区内各项设施设备、能源利用与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要求,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

他公害,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氛围;
l) 应对游客和员工进行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倡导低碳出行和绿色消费。

6.4.9 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健全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配备合理,60%以上中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大专及以上文化

程度;
b) 应有基本健全的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安全、资源与环境保护、旅游统计等各项管理制度,实施和

监督检查措施到位,记录和总结完整;
c) 景区建设与发展应符合相关规划要求;
d) 员工培训制度应明确,业务培训较全面,效果较好,人员经培训基本合格后上岗,员工举止文

明,行为规范;
e) 宣传推广内容应比较丰富、真实、准确,能基本展示景区资源、产品特色与服务内容;
f) 应有景区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措施,投诉制度健全,投诉受理及时,处理较为妥善,档案记

录比较完整;
g) 应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宜有爱国主义教育场所或活动;
h) 应承担社会责任,组织或参加公益性活动及旅游惠民活动;
i) 应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就业和旅游富民增收方面有一定效果。

6.5 A级旅游景区

6.5.1 资源价值

资源价值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自然生态价值、科学教育价值,或其中至少一类资源在地市级范围内具

有较为突出价值或意义;
b) 应有比较突出的景观,或有珍稀物种,或有地市级品牌资源,具有观赏游憩价值;
c) 资源实体应有一定规模和体量,或有一定的基本类型(按照GB/T18972判定),或资源疏密度

及组合性尚可;
d) 资源实体应有一定的完整性,所分布的空间应完整、相连,并有自然或文化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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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在本地及周边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f) 应有主题和特色,市场形象良好;
g) 应有市场吸引力,年接待游客在3万人次以上。

6.5.2 旅游交通

旅游交通符合以下条件:
a) 通往旅游景区的交通应基本通畅,可进入性较好;
b) 应具有停车(船)场所,容量能基本满足游客接待需要;停车场地应平整坚实(或船舶码头水域

畅通),有相应标志,管理有序。

6.5.3 游览设施

游览设施符合以下条件:
a) 应设置现场购票窗口,有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的场所,咨询服务人员业务熟悉,服务热情;
b) 景区信息咨询与服务资料应内容比较丰富并易获取;
c) 应公示景区主要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及其他重要信息,倡导文明旅游,宣传保护环境、厉行节约

和反对浪费;
d) 全景图、导览图、街区导向图、信息索引标志、位置标志、导向标志、安全标志、行为指示标志、说

明类(景区简介、景观说明、游乐设施说明等)标志应设置合理,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

置应符合GB/T31384要求;
e)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GB/T10001.1、GB/T10001.2、GB/T10001.4、GB/T10001.8和

GB/T10001.9的规定;
f) 区内游览(参观)路线或航道应布局基本合理、顺畅;
g) 应配备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厕所,位置设置科学,数量基本满足需要,建筑造型与景观环境比

较协调,厕所应具备水冲、盥洗、通风设备,或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免水冲生态厕所,设施设备

维护良好,厕所较整洁,洁具洁净、无污垢、无堵塞,内外环境整洁,干净卫生,无异味;
h) 区内所有旅游厕所应符合GB/T18973规定的Ⅱ类质量要求;
i) 垃圾箱应分类设置,布局较合理,标志明显,数量基本满足需要,造型与环境比较协调;
j) 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应布局基本合理,数量基本满足需要。

6.5.4 游览服务

游览服务符合以下条件。
a) 宜提供说明类标志、印刷品、人员讲解、电子讲解等多种解说方式;解说内容科学、准确,具有科

普及宣传教育功能,无庸俗、低俗、媚俗内容;解说语言应中外文对照,解说效果较好。
b) 讲解人员应持证上岗,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能基本满足游客需要,并对游客公示讲解

人员相关信息;讲解语言应规范,普通话达标率100%;讲解服务态度热情,行为有度,无胁迫

和诱导消费行为,服务质量符合GB/T15971要求。
c) 购物场所应布局基本合理,规模适度,与环境较协调。
d) 应对购物场所和从业人员进行统一管理,购物场所整体环境整洁,秩序良好,价格标签标示规

范,无围追兜售、拉客宰客、强迫购买等现象。
e) 可根据需要提供规模适度的餐饮产品和服务,场所设施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宜提供地方特色的

餐饮产品,餐饮场所卫生应符合GB37487、GB37488规定,配备消毒设施,即食性食品应符合

国家食品安全相应标准的要求,不应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用具。
f) 应提倡文明用餐,餐饮场所有反对餐饮浪费行为的宣传提示和措施,有效引导、提醒和督促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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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节约饮食和绿色消费。
g) 应为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行动便利,设置无障碍标志,配备无障碍厕位、

轮椅、拐杖、童车等设施与工具,并提供便利服务。
h) 应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支付服务,支持移动支付、境内外银行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

6.5.5 旅游安全

旅游安全符合以下条件。
a) 应建立安全保卫制度,配备安全保卫人员,持证上岗,日常安全巡查管理有效。
b) 实行预约管理和实名制购票的景区,应保障游客身份信息安全。
c) 应公布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承载量。
d) 景区交通、娱乐等设施及经营性项目运行应按规定取得许可,有关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操作符

合规范,定期检测,无安全隐患;游乐园应符合 GB/T16767规定的安全和服务要求。
e) 消防、监控、防盗等设施设备应齐全、完好;防地质灾害、防拥挤、防溺水、防坠落等防护设施齐

备、有效;安全警示标志应齐全、醒目、规范,设置及使用应符合GB2894要求;危险地段和未

向游客开放的场所应设置恰当的隔离设施或醒目的警示标志。
f) 应主动向游客提供安全宣传教育服务,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游客应采取相应的安

全保障措施。
g) 应提示游客根据个人健康情况量力而行,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涉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

目,要求游客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参与技能和安全防范要求较高的运动及游乐活动。
h) 应提供必备的常用药品;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直接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定期开展

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并组织演练。

6.5.6 文旅融合

文旅融合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文化内涵和文化主题,文化主题体现在项目运营、旅游活动、宣传推广及游览服务的部分

环节;
b) 文化在本地区宜有特色,或具有一定的文化创意;
c) 文化旅游产品或文化旅游活动能基本满足游客需要,文化体验效果尚可;
d) 景区文化传播应有效,市场形象、产品形象和质量形象较好。

6.5.7 智慧旅游

智慧旅游符合以下条件:
a) 移动通信信号应覆盖景区主要游览区域,无线局域网能覆盖游客中心和游客聚集主要景点;
b) 应利用新媒体平台提供资讯发布、信息查询等服务;
c) 景区重要节点和游客活动的主要区域应安装监控设备,能支持客流、车流数据采集和环境、安

全等相关监测;
d) 能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开展市场营销活动。

6.5.8 资源与环境保护

资源与环境保护符合以下条件:
a) 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GB3095规定的一类区环境空气质量要求;
b) 环境噪声质量应符合GB3096规定的1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要求;
c) 地表水环境质量应符合GB3838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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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污水排放应符合 GB8978规定的综合排放要求;
e) 环境比较整洁卫生,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各类旅游公共场所卫生应符合

GB37487、GB37488、GB37489.1规定,垃圾应按 GB/T19095要求分类投放,做到清扫及

时,日产日清,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应符合属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f) 应有较完善的旅游资源保护制度,有比较科学的保护方法和有效的保护措施,能基本保持自然

资源、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g) 应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不应超过资源承载能力,无破坏性开发现象;
h) 应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监测机制健全,生态安全性好;
i) 环境氛围良好,绿化覆盖率较高,景观与环境美化效果较好;
j) 建筑布局应较合理,建筑物造型与景观环境基本协调;
k) 区内各项设施设备、能源利用与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要求,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

他公害,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氛围;
l) 应对游客和员工进行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倡导低碳出行和绿色消费。

6.5.9 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符合以下条件:
a) 应有健全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配备合理,50%以上中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大专及以上文化

程度;
b) 应有基本健全的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安全、资源与环境保护、旅游统计等各项管理制度,实施和

监督检查措施到位,记录和总结完整;
c) 景区建设与发展应符合相关规划要求;
d) 员工培训制度应明确,业务培训较全面,效果较好,人员经培训基本合格后上岗,员工举止文

明,行为规范;
e) 景区宣传推广应内容真实、准确,能基本展示景区资源、产品特色与服务内容;
f) 应有景区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措施,投诉制度健全,投诉受理及时,处理较为妥善,档案记

录基本完整;
g) 应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宜有爱国主义教育场所或活动;
h) 应承担社会责任,组织或参加公益性活动及旅游惠民活动;
i) 应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就业和旅游富民增收方面有一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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